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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人工智能的产业政策存在的

问题与调整思路*

◎ 陈小亮 陈彦斌

内容提要 2016 年以来，中央部委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了大量政策文件，旨在推

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在总结梳理中国过去 30 年所实施的产业政策不足的基础上，将

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政府与中国各级政府所出台的人工智能产业政策进行

对比分析，发现当前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产业政策存在一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

出现各地区盲目发展人工智能和产能过剩的局面。要想促进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需要

对产业政策进行三方面调整。第一，尽量不要制定明确的量化目标，尤其要避免将人工

智能与经济增长目标直接挂钩，以防引发不同地区之间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风险。在

制定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时，可以采取“中央政府顶层设计 + 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模式，

让不同地区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第二，加大对人工智能关键领域基础性研发的支持力

度，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第三，尽快从选择性产业政策转向功能性产

业政策，减少对项目审批、目录指导等直接干预手段的使用，转而注重营造良好的发展环

境，从而促进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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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实，人工智能并非新鲜事物，相反它已经

拥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并已经历了三轮发展热潮。①早在 1956 年 8 月，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举办的一次学术

讨论会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的概念，并促成了人工智能的第一轮发展热潮。20 世纪 80 年代，专家系统和

知识工程的构建和不断完善促成了人工智能的第二轮发展热潮。2010 年以来，深度学习算法的不断突破，

将人工智能推向了第三轮发展热潮。虽然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之久，但是由于不同阶段

所依赖的技术基础明显不同，因此很难提炼出人工智能的精确概念和内涵。就目前正在推进的第三轮人工

智能发展热潮而言，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深度学习是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而且深度学习使得人工智能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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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了可以大范围推广、持续升级换代、催生配套技术创新活动等三大条件，从而能够发展成为通用技术，进

而对经济与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颠覆性影响。①

不可否认，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会带来失业增加、收入不平等加剧、个人信息泄露等不利影响，但是政

府部门可以前瞻性地采取措施予以应对，②而且从更长远的视角看，人工智能将会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生产

率水平，从而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的提高。例如，普华永道预测，到 2035 年人工智能将使得全球经

济增长 14% ，其中 55% 来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③ 埃森哲对美国、日本等 13 个发达经济体的预测结果显

示，到 2035 年人工智能将通过智能化、自动化和技术创新等方式使得这些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额外提高

11% ～ 41% ，④并使经济增速翻倍。陈彦斌等通过构建含有人工智能和老龄化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进行

数值模拟，发现人工智能将会有效应对老龄化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人工智能应对老龄化

的效果明显优于延迟退休政策。⑤

也正因如此，近年来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新加坡等重要经济体纷纷出台了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战

略规划。中国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也正在陆续出台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规划和产业政策。就

中央政府层面而言，2017 年 7 月国务院出台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8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人工智能进行了集体学习，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等部委也已经出台了多个文

件以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就地方政府层面而言，不管是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天津

等东部地区，还是安徽、江西、河南、湖南、贵州、四川、甘肃等中西部地区，亦或黑龙江、吉林、辽宁等东北

地区，在省级政府层面已经发布了大量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文件; 在广州、厦门、杭州等城市层面，乃至北

京市海淀区、广州市南沙区、广州市黄埔区等城区层面，也已经出台了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文件。同时，

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苏州工业园区、广州开发区等开发区层面也相继出台了促进人工智能发

展的文件和政策。

中国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能够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和发展契机，不过值得警惕的是，

如果各地区蜂拥而上发展人工智能，有可能会导致人工智能行业出现与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类似的重复

建设、产能过剩等问题。从以往经验来看，中国政府部门主要使用产业政策促进某个产业的发展，近年来中

央和地方政府所出台的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也与产业政策密不可分。有鉴于此，本文将从产业政策的视角，

探寻政府部门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有效举措。而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文一方面对过去 30 年间中

国所实施的产业政策的经验与不足进行总结; 另一方面对中国与其他国家所出台的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产

业政策进行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给出中国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产业政策调整方向。

①

②

③

④

⑤

任保平、宋文月:《新一代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效应与路径》，《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5 期; E． Brynjolfsson，D． Rock，and C． Syverso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Modern Productivity Paradox: A Clash of Expecta-
tions and Statistics，”NBER Working Paper，no． 24001，2017，pp． 1 ～ 45．

关于失业问题，政府部门可以前瞻性地识别出可能被人工智能所淘汰的行业和职业，并为相关人群提供针对性的就业培训。关

于收入不平等问题，政府部门可以完善收入分配系统，从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关于个人信息泄露风险，政府部门可以强化信息监管体

系和立法体系加以防范。
普华永道:《全球 AI 报告: 探索人工智能革命》，http: / /www． 199it． com /archives /641779． html。
所谓额外增长，指的是考虑人工智能情形下 2035 年的劳动生产率比不考虑人工智能情形下 2035 年的劳动生产率所提高的幅

度。根据 Purdy 和 Daugherty 的预测结果，到 2035 年人工智能使得 12 个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额外提高的幅度将分别为: 瑞典 37%、芬兰

36%、美国 35%、日本34%、奥地利 30%、德国29%、荷兰27%、英国25%，法国20%、比利时17%、意大利12%、西班牙11%。M． Purdy，

S． Qiu and F． Chen，“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Drive China’s Growth，”Accunture Research Paper，2017，pp． 1 ～ 19。此外，新加坡劳动

生产率额外提高的幅度为 41%，数据来源于 https: / /www． colabug． com /707471． html。
陈彦斌、林晨、陈小亮:《人工智能、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19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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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中国已实施产业政策的总结和思考

一般而言，根据政策工具和适用范围的不同，可以将产业政策分为选择性产业政策和功能性产业政策。

所谓选择性产业政策，是指利用财政、金融等政策工具和行政指导手段，有选择地扶持某些产业的发展或者

淘汰某些产能过剩的产业。而功能性政策旨在弥补市场失灵、完善市场功能，从而为所有产业创造更好并

且公平的发展环境。① 从 1989 年 3 月国务院出台的第一个产业政策文件即《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

的决定》算起，到 2019 年为止，中国实施产业政策已经有 30 年之久，而且主要实施的是选择性产业政策。在

此期间，中国出台了大量产业政策以实现调整产业结构、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等目标。② 产业政策对中国经济

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促使中国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而且

中国有 200 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不过，中国所实施的产业政策也引发了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失

衡、地方政府债务不断积累等问题。③ 总体而言，产业政策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政府部门将产业政策视为拉动增长的工具，容易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

一直以来，经济增长都是中国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最为重视的目标之一。2013 年以前，中国实施

的是以 GDP 为核心的地方官员相对绩效考核机制，经济增长对地方官员的升迁起着决定性作用。2013 年以

来，中央开始改变地方官员考核体系，逐步减弱 GDP 在考核体系中的重要性。例如，《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科技

创新、教育文化、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的考核”。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不再

重要，因为科技创新、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等考核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经济增长。只

有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地方政府才有足够的财力完成相关考核目标。

在中央出台某项产业政策之后，地方政府为了在与其他省区市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通常会通过提供廉

价土地、资金、政府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大力发展中央所扶持的产业。而且，地方政府通常不考虑自身的

比较优势，争上新项目，从而很容易引发产业趋同、投资过度、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等问题。而且，以往的政

策实践表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不仅会导致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而且同样也会导致新兴产业的产能过

剩，光伏产业就是典型案例之一。在中央政府的重视和扶持之下，④各地纷纷发展光伏产业，截至 2012 年

底，全国 31 个大陆省区市全部把光伏产业列为优先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600 多个城市中有 300 多个发

展了光伏产业，⑤导致光伏产业逐渐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⑥

第二，政府部门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再加上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监督和评估不到位，导

致所扶持产业的创新能力不足。

研发活动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研究三大类。基础研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需要

耗费巨额前期投入并且要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才有所突破，而且一般不能直接应用于生产领域。与之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吴敬琏:《产业政策面临的问题: 不是存废，而是转型》，《兰州大学学报》2017 年第 6 期。
江飞涛、李晓萍:《直接干预市场与限制竞争: 中国产业政策的取向与根本缺陷》，《中国工业经济》2010 年第 9 期。
陈彦斌:《产业政策不能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经济观察报》2016 年 9 月 26 日。
2006 年 2 月，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 － 2020 年) 》，将太阳能发电确定为优先发展的方向之一。

2008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要求“营造稳定的市场，积极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2010 年 10 月，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将太阳能光伏发电纳入新能源产业。2011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 年本) 》，首次将新能源产业作为单独门类列入鼓励类产业，太阳能光伏发电就是新能源产业之一。
王文祥、史言信:《我国光伏产业困境的形成: 路径、机理与政策反思》，《当代财经》2014 年第 1 期。
余东华、吕逸楠:《政府不当干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过剩———以中国光伏产业为例》，《中国工业经济》2015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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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研究能够直接用于生产领域，因此对企业生产而言，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研究更为

重要。但是，如果基础研究不能持续推进，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研究也就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美国、

日本和德国等创新型国家的政府部门都高度重视基础性研发，将大量资金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相比之下，

中国的政府部门虽然也高度重视技术创新，但是对基础性研发的投入有待提高。尤其是在实施产业政策的

过程中，地方政府主要是对企业的创新活动进行补贴或税收减免，以此促进技术创新。而且，从实际情况来

看，企业部门热衷于设法获得政府所提供的廉价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以及相关的补贴和税收减免，但是

不少企业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技术创新。

可以通过光伏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进行详细说明。虽然中国的光伏产业占据了全世界非常

大的市场份额，但是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光伏产业链上游( 晶体硅原料的提纯工艺) 是技术含量最高的环

节，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公司一直掌握着该环节的核心技术。中国的企业主要集聚在产业链中下游的光伏

电池及组装环节，其技术门槛相对偏低，①业内甚至有“两个工程师，5000 万元就能办一家光伏工厂”的说

法。此外，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使其将大量政策和资金用于“抢人才”“抢企业”，而非自己培育真正具

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和企业。这对单个地区而言，短期内有助于提升创新能力，但是对全国而言则是“零和”

策略，无益于创新能力的提升。至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则因为补贴发放环节监管不完善，多次出现“骗补”事

件，这一方面反映出不少企业发展新能源汽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政府补贴，而非通过技术研发获得

核心竞争力; 另一方面也表明以往施行的通过补贴或税收减免鼓励创新的产业政策有待完善。

第三，政府部门主要采取目录指导和项目审批等形式落实产业政策，容易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正如江飞涛和李晓萍( 2010) 所述，中国的产业政策主要以目录指导、项目审批、强制淘汰落后产能等直

接干预的形式落地。② 而且，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对不同企业的重视程度、扶持力度和政策优惠存在明显

差别。一方面，在扶持新产业的发展时，政府通常更加重视对大企业的扶持，旨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

型企业集团，相比之下对小企业的重视程度有所不足。例如，2013 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加快企业兼并重组，淘汰产品质量差、技术落后的生产企业，培育一批具有较

强技术研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2017 年出台的《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要求，“到 2020 年，

形成若干家超过 1000 亿规模的汽车零部件企业集团”，“到 2025 年，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前十的汽车零部件

企业集团”。另一方面，在淘汰落后产能时，政府部门经常以企业规模大小来制定淘汰企业的标准，导致生

产效率较高但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往往成为被淘汰的对象。以 2010 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

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为例，其中所规定的焦炭行业淘汰产能的标准是“2010 年底前淘汰炭化室高度 4． 3

米以下的小机焦”，钢铁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标准是“2011 年底前，淘汰 400 立方米及以下炼铁高炉，淘汰 30

吨及以下炼钢转炉、电炉”。

产业政策所采取的目录指导和项目审批等直接干预形式，本来就会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而其针对于

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异化政策会进一步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不利于全社会生产效率和资

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对大企业而言，不仅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得政府部门所提供的廉价土地、资金等生产要

素以及补贴和税收减免，而且还避免了小企业的竞争和冲击，因此其研发的动力会相对减弱。对于小企业

而言，即便拥有相对较高的生产效率或者创新的动机，也会因为享受不到与大企业对等的优惠政策而处于

竞争劣势，难以顺利经营和发展。

①

②

王文祥、史言信:《我国光伏产业困境的形成: 路径、机理与政策反思》，《当代财经》2014 年第 1 期。
江飞涛、李晓萍:《直接干预市场与限制竞争: 中国产业政策的取向与根本缺陷》，《中国工业经济》2010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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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中国出台的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

本部分将通过国际对比，前瞻性地判断当前中国出台的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美

国、日本和德国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公认的创新型经济体，而且其人工智能的发展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也出

台了不少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政府文件，因此本文主要以这三个国家为比较对象，将它们与中国各级政府

出台的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产业政策进行对比分析。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可知，美国主要出台了《美国国家

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和《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等文件，日本主要出台了《日本机器人新战略》

等文件，德国主要出台了《联邦政府人工智能战略要点》等文件。至于中国，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

部委以及地方政府部门已经出台了大量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文件。通过对比，本文发现中国出台的人工智

能产业政策主要存在如下三方面不足之处:

第一，就最终目标而言，发达经济体的产业政策很少制定量化指标，而中国的产业政策注重制定量化目

标，而且与经济增长直接挂钩，容易引发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等问题。

表 1 全国及部分地区发展人工智能拉动产业规模的量化目标

核心产业规模 相关产业规模

全国 2020 年超过 1500 亿元，2025 年超过 4000 亿元，
2030 年超过 1 万亿元

2020 年超过 1 万亿元，2025 年 超 过 5 万 亿 元，
2030 年超过 10 万亿元

上海 2020 年超过 1000 亿元 ———

广东 2020 年突破 500 亿元，2025 年突破 1500 亿元 2020 年达到 3000 亿元，2025 年达到 1． 8 万亿元

广西 2020 年超过 30 亿元，2025 年超过 80 亿元，2030
年超过 250 亿元

2020 年达到 200 亿元，2025 年达到 1000 亿元，
2030 年达到 2000 亿元

浙江 2022 年达到 500 亿元以上 2022 年达到 5000 亿元以上

江苏 ——— 2020 年超过 1000 亿元

福建 ——— 2020 年超过 1000 亿元

安徽 2020 年超过 150 亿元，2025 年达到 500 亿元，
2030 年达到 1500 亿元

2020 年达到 1000 亿元，2025 年达到 4500 亿元，
2030 年达到 1 万亿元

湖南 2021 年达到 100 亿元 2021 年达到 1000 亿元

黑龙江 2020 年力争达到 50 亿元 ———

吉林 2020 年达到 50 亿元，2025 年达到 200 亿元以上 2020 年达到 400 亿元，2025 年达到 2000 亿元

辽宁 2020 年超过 60 亿元，2025 年超过 160 亿元，2030
年超过 400 亿元

2020 年超过 400 亿元，2025 年超过 2000 亿元，
2030 年超过 4000 亿元

四川 2022 年力争超过 1000 亿元 2022 年力争达到 5000 亿元以上

河南 ——— 2023 年前超过 500 亿元

注: 全国的目标引自 2017 年 7 月国务院出台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各个省份的目标引自相关政府部门发

布的政策文件。“———”表示相关目标值缺失。

通过梳理相关文件可知，《美国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制定的最终目标是“产生新的人工

智能知识和技术，为社会提供一系列积极效益，同时尽量减少负面影响”。德国《联邦政府人工智能战略要

点》制定了三大目标，分别是“将德国和欧洲打造成 AI 区位，保障德国未来竞争力”“实现负责任、以共同福

祉为导向的 AI 开发和应用”和“在道德、法律、文化和制度上将 AI 嵌入整个社会”。《日本机器人新战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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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主要目标是“巩固机器人产业培育能力”“人才培育”和“面向下一代”( 推进下一代技术开发以及标准

的国际化) 。可见，三国的主要目标大都定位于强化基础研发、促进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提高、防范人工智

能的负面影响等方面。

将中国各级政府所制定的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文件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相关政策文件进行对比可

知，中国所制定的目标基本能够涵盖上述目标，此外还存在明显的不同点，即中国更加注重制定量化目标，

而且通常与经济增长直接挂钩。如表 1 所示，国务院出台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了人工

智能“三步走”过程中的核心产业规模和所带动相关产业规模的目标值，不少省区市也制定了相应的目标

值。更重要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相关发展目标存在“层层加码”的迹象。例如，到 2020 年，国务院制定的全

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的目标值为“1500 亿元”，而上海和广东两地目标值之和就足以达到全国的目标

值，将所有省份的目标值相加将会远超全国的目标值。①

制定量化目标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制定了明确的考核指标，再加上不同省份发展规划的时间跨度通常较

短，②由此会给各地政府带来较大的压力，进而加剧不同地区之间的竞争。众所周知，人工智能目前在全世

界范围内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试图在短时间内实现重大技术突破的难度较大。而一系列量化目标的制

定，尤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目标，很可能再度催生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短视化”倾向，导致它们在低技术领域

蜂拥而上，甚至陷入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局面。《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报告( 2019) 》显示，

截至 2018 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占世界的 21． 67% ，排名世界第二，不过多达 75． 2% 的企业聚集在应用层，

可见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可能已经出现“短视化”迹象。

第二，就技术创新而言，发达经济体的产业政策注重直接增加基础性研发投入，而中国的产业政策主要

使用项目审批、补贴和税收减免等传统手段鼓励创新，缺少对基础性研发的直接扶持和培育。

为了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美国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明确指出，“许多应用领域和长期

研究挑战不会存在明确的近期利润驱动因素，因此不可能完全由行业进行解决。联邦政府是长期高风险研

究计划以及近期发展工作的主要资金来源，以实现部门或机构的具体要求，或解决私营企业并不从事的重

要社会问题。”而且，这主要指的就是人工智能关键技术领域的基础性研发投资。德国《联邦政府人工智能

战略要点》直接制定了政府投入的预算，要求 2018 － 2025 年，政府投入约 30 亿欧元资金用于人工智能研发。

《日本机器人新战略》则要求，要最大限度地应用包括政府制度改革在内的多种政策，增加机器人研发投资，

而且事实上日本机器人革命的三大目标全部立足于技术研发。

中国同样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创新，不管是中央部委还是地方政府出台的文件，都详细列示了

所需发展的人工智能关键技术研发等内容和目标。不过，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的政策存在明显不同。一

是，中国的相关政策是典型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即详细列出政府部门将要重点发展和扶持的技术、产品、产

业，并通过项目审批、补贴、税收减免等主动干预的形式推进。③ 比如，《广东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要

求“加大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在项目核准、用地保障、电力保障、经费保障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重大项

目的落地实施”。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项目审批、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将会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不

①

②

③

除了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定量目标，不少省份还制定了研发平台、产业集群、龙头企业、引进人才等方面的具体量化目标。例如，

《广东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预计到 2020 年广东省累计培育 50 家以上人工智能核心领域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初步建成 10 个以

上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形成具有标志性的重大科技成果 10 个以上，申请核心发明专利 500 项以上，实施 100 个以上融合应用项目，引进

和培育人工智能领域高层次领军人才 30 人以上，引进和培育高水平创新创业团队 20 个以上。
不少省区市将 2020 年视为第一个时间节点，这意味着从政府部门出台文件到第一次考核可能只有两到三年的时间。此外，黑

龙江、杭州、厦门和广州南沙区所制定的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时间跨度一共只有三年。
例如，江西省《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发展的若干措施》和《天津市关于加快推进智能科技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等

地方政府文件就明确提出了具体的补贴和税收减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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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偏低等问题，而且可能会削弱企业的创新动力。二是，中国地方政府出台的产业政

策通常会提出明确的创新量化指标，各地为了完成量化目标很可能会争夺人才和技术，这将不利于基础性

研发的顺利推进。例如，江西省《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大力引进

国内外知名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企业，对新引进国内行业前十强、具有核心技术的龙头企业，实际到位资本

金达到 1 亿元以上，企业所在地政府给予奖励”，①可以预期，相关政策的实施将会引发人才和企业的争夺战。

第三，就具体应用而言，发达经济体政府部门通常不会主导人工智能的产业化应用，而中国政府部门则

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产业化应用，有可能导致各地人工智能产业高度同质化，并加剧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

问题。

毫无疑问，发展人工智能的最终目标是将其应用到相关产业的生产过程以及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领

域，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和居民福利水平。美国、德国和日本所出台的相关文件也都表达了相关意

愿。比如，日本旨在实现“机器人常态化”全覆盖，包括在不同领域推广机器人的使用以及跨部门灵活使用

机器人等。美国则试图通过发展人工智能促进经济发展、改善生活质量和加强国家安全。

与发达国家明显不同的是，中国各级政府对人工智能的产业应用和推广制定了非常细致的方案。不管

是国务院等中央部委出台的文件，还是地方政府出台的文件，基本上都含有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和具体应用

的内容，而且不同省份所出台的文件高度相似。比如，广东省提出要加快人工智能多领域多场景示范应用，

包括智能制造、智能政府、智能物流、智能家居、智能医疗、智能交通、智能金融、智能安防、智能农业等; 黑龙

江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化，并且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在工业、医疗、交通、农业、金融、物流、教育、文化、旅

游等领域的应用; 湖南省提出了人工智能的重点领域应用计划，包括智能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文化旅

游、绿色环保等。上述政策虽然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的应用，但是很可能会导致不同地区人工智能产业高

度同质化，进而加剧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等问题。

四、中国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的调整思路

近年来，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中央部委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专门针对人工智能出台了大量政策

文件，制定了未来人工智能的产业发展规划，从而为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契机。不过，通过历

史对比和国际对比可知，当前中国所出台的产业政策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导致各

地区盲目发展人工智能，甚至陷入恶性竞争、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局面。本文认为，未来中国政府部门在

出台产业政策时，应该着重做好如下三方面工作，从而更好地促进人工智能产业的健康发展。

第一，尽量不要制定明确的量化目标，尤其避免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目标直接挂钩，以防引发不同地

区之间人工智能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风险。

产业政策本质上属于长期政策，扶持新兴产业的政策尤其如此。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经历初创阶段、

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等环节，这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对人工智能产业而言，从 1956 年全世界首次提

出“人工智能”的概念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虽然近年来“深度学习”使得人工智能进入了新一轮发展

高峰期，但是仍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还有很多关键性技术难题需要攻克。如果将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增

长目标直接挂钩，很容易引发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进而引发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风险。而且，不同

地区在激烈竞争环境中，往往不会顾及自身的比较优势，而是与其他地区采取高度同质的发展规划，进而导

致不同地区人工智能产业高度同质的结局。有鉴于此，本文建议中央部委和各级政府尽量不要制定明确的

量化目标，尤其要避免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目标直接挂钩。可以采取“中央政府顶层设计 + 地方政府因

① 再如，《天津市关于加快推进智能科技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也指出，“对全职引进的领军人才，给予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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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制宜”的模式，让不同地区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这样有助于防范不同地区人工智能产业的重复建设和产

能过剩风险。

第二，加大对人工智能关键领域基础性研发的支持力度，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

尽管人工智能会促进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但不容忽视的是，其发展也需要基础性研发的支撑。例如，

人工智能系统的计算能力高度依赖于先进半导体、微处理器和高性能计算技术，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微晶

片高度依赖进口，部分类型的高端半导体则几乎完全依靠进口。要想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中国非常有必要

在相关核心技术领域攻坚克难。但是，仅依靠市场中某一家企业的力量在短期内很难实现核心技术的突

破，而且各家企业分散性地攻克技术难关还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正如《美国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

计划》所言，“许多应用领域和长期研究挑战不会存在明确的近期利润驱动因素，因此不可能完全由行业进

行解决”。因此，政府部门应当成为“长期高风险研究计划以及近期发展工作的主要资金来源，以实现部门

或机构的具体要求，或解决私营企业并不从事的重要社会问题”。本文建议，中国政府部门尤其是中央政府

应该着力增加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基础性研发投入，注重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从而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

供技术支撑。

第三，从选择性产业政策转向功能性产业政策，减少对项目审批、目录指导等直接干预手段的使用，注

重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从而促进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

大量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很有必要从选择性产业政策转向功能性产业政策。①

政府部门应尽量避免采用项目审批和目录指导等行政手段直接干预人工智能的发展，转而为企业发展营造

良好的环境，对于人工智能这一新兴产业尤其如此。上文所述的政府部门加大对人工智能基础性研发力

度，本质上也属于为人工智能创造更好的创新环境，除此之外政府部门还应做好如下工作: 一是，构建起跨

平台分享的数据系统。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能力需要海量数据作为支撑条件，尽管中国的科技巨头能够通

过其专有平台获得海量数据，但是中国仍然缺乏标准统一、跨平台分享的数据系统。如果不同地区、不同企

业分头构建各自的数据库，那么很容易出现重复建设的问题。因此，政府部门需要加快制定统一的数据标

准，并且构建起跨平台分享的数据系统，从而为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前提保障。二是，放松

管制、促进竞争。以往企业部门尤其是民营企业在部分产业面临准入门槛，从而导致发展空间受限。人工智

能的应用将会遍及各个领域，以放松管制、促进竞争为核心的产业政策能够为人工智能企业提供大量的投

资机会和发展空间，从而更好地促进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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